附件2
2026年国家绿色低碳典型案例

征集类别及要求

征集类别

（一）园区、企业、社区
案例征集范围包括园区、企业、社区等三个类别。

（二）公众参与实践基地

1．具有公众环境教育功能的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展览馆等。

2．具有公众环境教育功能的科研院所、企业、社区、工业园区、企业园区、文化园区、生产基地等。

3．具有公众环境教育功能的城市公园、森林公园、动植物园、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

二、征集要求
（一）园区、企业、社区
1．紧扣“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具有可复制和可推广价值。
2．结合本地实际，具有地方或行业特色，形式新颖、内涵丰富，具有典型性、创新性。
3．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持续稳定，行之有效，能充分展现践行绿色低碳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实践效果。
4．已入选国家绿色低碳典型案例征集推选活动的案例，不再参与本次征集活动。

（二）公众参与实践基地

1．近3年内，连续积极组织和开展以“双碳”目标政策措施、宣扬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应对气候变化进展和成效、探索碳市场交易、落实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或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等为主题的宣讲或实践活动。
2．具有适合开展绿色低碳公众参与实践活动的基本场所、设施设备，具有资金保障和相关管理制度。不以营利为目的开展相关宣教或实践活动。
3．积极开展丰富多样的绿色低碳公众参与实践活动，有能力结合当地环境资源条件与特色，设计提出完整的宣讲、体验或实践活动方案。
4．确保活动场地、设施、器材的安全性，配备安全保护人员，设置必要的安全警示标志，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措施和预案，活动开始前对参与人员进行现场安全和应急教育。
三、评审参考要点
（一）园区
1．园区的基本情况：如是否依法合规生产运行、是否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节能减排和碳排放控制指标达标情况、生态环境质量是否达标、是否实施清洁生产等。
2．园区的产业发展：园区产业结构情况、园区产业技术水平等。
3．能源利用水平：如能耗强度、能源清洁低碳和安全高效利用水平等。
4．资源利用水平：如水、土地等资源消耗情况，资源再利用水平等。
5．环境友好水平：如单位产值二氧化碳排放水平、废弃物排放及综合利用水平、园区绿化环境等。
6．基础设施建设：如建筑绿色低碳化水平、园区交通绿色低碳化水平等。
7．运营管理水平：如能力管理体系是否完善、信息化水平、信息公开程度等。
8．绿色低碳项目实施情况及成果成效。

9．可复制可推广价值和社会认可度：如有中央级或省级媒体传播案例、参与主体类型广泛等。
（二）企业
1．企业基本情况：如是否依法合规生产运行、是否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节能减排和碳排放控制指标达标情况、生态环境质量是否达标等。
2．绿色低碳发展目标定位和责任落实情况。
3．能源管理水平：如能源管理体系建设情况、能源计量管控、新能源利用水平等。
4．绿色低碳和节能技术水平，技术改造和提升情况。
5．金融手段使用：参与碳市场和气候投融资情况等。
6．绿色低碳项目实施情况及成果成效。

7．可复制可推广价值和社会认可度：如有中央级或省级媒体传播案例、参与主体类型广泛等。
（三）社区
1．建筑节能情况：如新建建筑是否按绿色建筑设计标准设计建设、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面积比例、既有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面积比例等。
2．交通情况：如附近公共交通是否便利、电动车公共充电站等设施配套情况、社区公共服务新能源工具使用情况、社区交通设施规划情况等。
3．能源利用水平：如社区可再生能源替代率、能源分户计量管控情况、可再生能源路灯占比等。
4．水资源利用水平：如节水器具普及率、社区雨水收集利用设施容量水平等。
5．固体废弃物处理水平：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生活垃圾资源化率、餐桌垃圾资源化率等。
6．社区绿化水平。
7．碳排放运营管理水平。
8．绿色低碳项目实施情况及成果成效。

9．低碳生活倡导力度：如定期举办低碳宣传教育活动、参与主体类型广泛、发挥低碳生活引导作用，是否具有可复制可推广价值和认可度，有中央级或省级媒体传播案例等。

（四）公众参与实践基地
1．管理机制，如工作机制是否健全等。

2．完善的基础建设，包括建设规划情况、生态环境情况、场馆设施情况、安全措施情况等。

3．开展宣传教育和公众参与情况，包括开放情况、宣传工作等。

4．产生的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传播影响力。

5．绿色低碳项目实施情况及成果成效。

6．可复制可推广价值和社会认可度高，有中央级或省级媒体传播案例等。

四、申报程序及材料要求

（一）申报主体须按要求填写《2026年国家绿色低碳典型案例储备推荐表》，并附相关照片、视频（照片3～5张，需有照片说明，单张照片不超过5M；相关视频不超过3个，单个时长需在3分钟以内），报送至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审核。

（二）请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部门组织申报，收到申报主体材料后，可会同发改、工信、应急管理及市场监督等部门进行材料审核，在《2026年国家绿色低碳典型案例储备推荐表》出具推荐单位意见并加盖公章，同时，填写《2026年国家绿色低碳典型案例推荐汇总表》，并于2025年12月10日前将申报材料（电子版材料1份、纸质版材料3份）报送至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气候与交流处）。

（三）请按照“XX（市）绿色低碳典型案例申报材料”的格式标明邮件主题，邮件内容注明工作负责人姓名、联系电话和邮箱；推荐材料需有独立文件夹，内容包括推荐表盖章扫描件及Word电子版、照片和视频（含说明）等。文件命名格式示例如“XX市XX推荐材料.zip”“XX市XX推荐表.doc”“XX市XX照片（照片说明）.jpg”“XX市XX视频.mp4”。

